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營業秘密與專利權保護之歧異（第 314期 2023/1/12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娜瑩* 律師／專利師 

一、前言 

  按智慧財產權為無體財產權，保護人類精神創作，類型包括專

利權、商標權、著作權和營業秘密。其中專利與營業秘密涉及技術

部分，可保護企業研發成果，增強企業之競爭力，如欲取得專利權

保護，必須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，經核准取得專利權後，始受專

利權保護，由於專利法始於民國 33 年制定，迄今已近 80 年，專利

申請人對於取得專利權的程序上已相當熟悉，但在營業秘密方面，

由於法律制定迄今不到 30年，民眾對於營業秘密的認識仍有不足，

而近年來不斷發生營業秘密侵害新聞，特別是國家安全法修訂後，

企業彷如驚弓之鳥，在保護研發成果之方式上，反而傾向營業秘密之趨勢。事實上，專利

權跟營業秘密之保護實際上可併行思考，未必相斥，若能多加運用，可更完整保護發明成

果，茲說明如下。 

 
二、保護要件及期限 

  依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營業秘密，係指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

式、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，而符合左列要件者：一、非一般涉及該

類資訊之人所知者。二、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。三、所有人已採取

合理之保密措施者。」，只需符合營業秘密法第 2條所規定之三要件：「非一般涉及該類資

訊之人所知者。」、「經濟性」、「採取合理保護措施」者，無須註冊，即可受到營業秘密法

之保護，且時間可長長久久，並無時間限制，但只要營業秘密技術遭到公開或自身管理不

當，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，即不符營業秘密要件。 

  而專利須向智慧財產權局提出申請，以發明專利為例，經審查具備產業上利用性、新

穎性及進步性，且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並無不符專利法第 26條等情事，則可准予專利，

保護期限為自申請日起 20 年，醫藥品或農藥品，符合延長條件下，可再申請延長最多不

超過 5年，一旦專利權期限到期，任何人皆可利用，成為公共財。 

 
三、 保護效力上 

  依專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「發明專利權人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

同意而實施該發明之權」。倘專利權人發現第三人使用受專利保護之技術，除有專利法規

定專利權效力不及之事項外，不論第三人主觀上是否故意或有過失，均可排除第三人實

施；換言之，任何人在研發前，最好能事先進行檢索，確認所研發方向是否已有獲專利保

護，且在銷售前，再次確認，否則一旦商品進入市場，將構成專利權之侵害，除負擔損害

賠償外，還可能面臨商業上違約風險，相對來說，專利權人在有專利保護下，即不用顧忌

在後之他人獨立開發出相同技術。 

  對於營業秘密而言，我國當年在制定營業秘密法時，已明示還原工程  (Reverse 

Engineering)，係指第三人以合法手段取得營業秘密所附著之物後，進而分析其成分、設

計，取得同樣之營業秘密而言，為第三人自行研究開發取得之成果，並非不公平競爭之手

段。因此，若有第三人獨立開發營業秘密技術，則對營業秘密所有人而言，並不能排除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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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使用，由此觀之，營業秘密之排他效力並未如專利權強烈，僅在發生不法行為時，得

以主張救濟。 

 
四、兩者併行保護 

  雖然申請專利需要提出專利說明書，使通常知識者可據以實現，但記載程度僅須符合

專利法規定即可，無須鉅細靡遺，且實際上，任何產業在產品商品化過程中，均會對生產

製程相關條件再予以優化，優化的條件可以營業秘密保護，此部分在醫藥品、化學品領域

相當常見，舉例來說，發明人研發一種清潔組成物，包含成分 A、B、C 等，若專利僅揭

露 A、B即可符合專利法規定取得專利權，若成分 C並非可輕易透過還原工程破解者，可

將成分 C作為營業秘密保護。再以醫藥品來說，民眾在用藥習慣上，偏好原廠藥且不隨意

換藥，主要理由在於各家藥品雖然治療疾病活性成分相同，但在生產製程條件上、乃至賦

形劑配方上仍存有差異，而這些差異也造成患者用藥上之偏好，可見專利與營業秘密之保

護確實可以併行。 

  此外，若所研發之技術具有關鍵性，可預見競爭對手會大量投入者，則搶先申請專利

佈局，以取得較大保護範圍，自是必要考量。且若技術易於遭他人破解者，更須申請專利

保護，才能防止競爭對手透過還原工程知悉產品技術後，反而針對產品技術研擬未來研發

策略，搶先申請專利，造成先進開發技術者，反而遭後進者提告之窘境。 

 
五、結論 

  由上述說明可知，營業秘密與專利之保護，並未相斥，權利人的研發成果能否獲得最

大之保護主要在於權利人能否妥善運用兩者。近來，為配合國家安全法之修正，我國智慧

財產案件審理法也在經多次討論、召開公聽會後提出修正草案，並已在民國 111 年 12 月

26日通過立法院初審，但卻將涉及專利對審制章節刪除，刪除之原因固然與專利法修正草

案仍停留在行政院有關，但任何法案修正均須相當時間討論，在大眾目光僅聚焦在營業秘

密上，可能遺漏專利權保護之重要性，反而忽略智慧財產權保護應以整體性思考，而非側

重在單一權利上。 

 


